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5年度台抗字第651號

再 抗告 人  林傳銘                   

            林孟漢                   

上列再抗告人等因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聲請再審案件，不

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5年3月4日駁回其抗告之裁

定（114年度抗字第493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再審作為糾正確定判決事實認定錯誤之非常救濟機制，係

立基於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或者確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

要證據漏未審酌，始得重新進行單獨或綜合之觀察，以判斷

確定判決有無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又證據取捨及事實認

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刑事案件經有罪判決確定後，若

指摘確定判決證據取捨不當、採證認事違背經驗、論理或相

關證據法則，或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判決不載理由或

所載理由矛盾，或其他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等違背法令情

事者，尚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因不屬於

直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尚無從認為符合得

聲請再審規定之要件，故不容受判決人就原案件卷內業經原

確定判決取捨論斷之舊有事實或證據，徒自評價主張為新事

實或新證據而執以聲請再審。

二、再抗告人等即再審聲請人林傳銘、林孟漢經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下稱臺南地院）106年度金訴字第6號判決，認定其等有

共同遊說告訴人林秀華全權委託股票買賣操作，告訴人應允

後，旋依指示匯款供林孟漢操作股票、交割股款，並反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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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不知情之證券業務員董香伶，為告訴人從事股票投資，以

林孟漢一己之價值分析、投資判斷，決定股票買賣標的、時

間、數量及金額，另推由林傳銘詢問董香伶股票交易情形並

對帳，以此方式共同非法經營證券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等犯罪

事實，因而均論處非法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罪刑確定（下

稱原確定判決）。再抗告人等提出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群益證券）之民國103年6月18日告訴人開戶合約

（含風險限制條款）及原始授權書（下稱開戶文件），主張

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該合約、條款及授權書，告訴人係其本

人自行交易，非全權委託；且原確定判決漏未斟酌臺南地院

107年度南司調字第87號調解筆錄第2條之約定，告訴人承認

與再抗告人等間係共同投資失利之合夥人，乃依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嗣經第一審裁定駁回其

等之聲請，再抗告人等向原審法院提起抗告，原裁定以：原

確定判決綜合再抗告人等之供述、告訴人及證人董香伶之證

述，及卷附書面資料，足認告訴人在群益證券開戶後，即全

權委託再抗告人等買賣股票，再抗告人等提出之開戶文件、

調解筆錄之民事上約定等證據，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

合判斷，均不足認再抗告人等應受無罪之判決，因認與刑事

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而以第一

審裁定駁回再審之聲請並無不當，其等抗告為無理由，予以

駁回。

三、再抗告人等再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既認開戶文件具有嶄新性，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29

條之2規定，聽取伊等之意見。本件第一審未依該規定開庭

即予駁回，已有重大程序違法，原審未予糾正仍維持第一審

之裁定，自屬理由矛盾與適用法則不當之當然違背法令。又

原確定判決據以定罪之所有補強證據，全數均採包裹式表

列，無任何一項曾具體說明其採證與論證之理由，顯見其定

罪之基礎僅有被告自白，並無補強，自屬僅憑自白定罪之違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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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告訴人於開戶後之103年9月16日主動向券商申請將融資額度

大幅提高，對於其帳戶之風險與規模自係知情，伊等充其量

僅是代為執行下單勞務之經理人或受任人。董香伶亦證稱：

林孟漢第一次幫告訴人下單時，告訴人是同意的等語。原裁

定引用具優勢證據地位之卷附調額申請書，卻猶採信有瑕疵

之虛偽人證，違背證據優位法則，其證明力之判斷顯然違反

經驗及論理法則。

　㈢原裁定既認為開戶文件未經實質判斷而具有嶄新性，依論理

法則，自非合法補強證據，而應予以排除，依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規定，即不得僅以自白定罪。原確定判決違背自

白補強法則，自屬違背法令之判決。另伊等已具體指明103

年6月20日之首日10筆交易，均係告訴人為滿足信用戶開戶

門檻而自行為之，且本件其中8個月期間，告訴人之帳戶僅

其自用交割之新臺幣100萬元資金，並無資產交付之事實。

原裁定無視於此，罔顧本件金流混藏寄託之事實，倒果為

因，忽略電腦系統自動鎖死之物理限制及電子帳單通報機

制，並將合法之民事表單曲解為刑事犯罪授權，其法律涵

攝、證據評價之過程均顯然違背法令。另原審未就此爭議函

詢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或送交專業人士鑑定，有違反論理法則、理由矛盾、應調查

之證據未予調查之當然違法。

　㈣依金融實務及科技常理，伊等在未持有交割帳戶存摺及網路

銀行密碼之情形下，客觀上絕無自行補摺或登入網路銀行之

可能。然原裁定逕認伊等透過帳戶買賣股票，並強行涵攝為

非法全權委託，其適用法則顯有重大違誤。又交付資產與買

賣下單為兩個獨立之構成要件，自無從買賣下單即可推論資

產交付之理。原裁定未嚴格區分，糾正第一審之裁定，顯有

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四、查本件第一審裁定已說明再抗告人等所指新證據之開戶文

件、調解筆錄，均係於原確定判決案件偵查中即已存在之資

料，並經法院調查及斟酌；且其等聲請意旨均係依憑己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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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事實認定及證據評價，對於已存在於卷內之證據資料而

再事爭執，無從認有新事實、新證據之存在，顯與刑事訴訟

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要件所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

情形不符，因認其等之聲請顯無理由，應予駁回。原裁定以

原確定判決未具體說明開戶文件如何得為補強證據之理由，

誤認再抗告人等提出之開戶文件仍具有嶄新性，因而將之與

先前之其他證據綜合判斷，而認該等文件並無足以動搖原確

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顯著性。然原確定判決論處再抗告人等

非法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罪刑，既係以開戶文件及其他供

述、非供述證據，作為再抗告人等於該案所為自白之補強證

據，且上揭補強證據之內容，與再抗告人等於該案訴訟程序

中之任意性自白相互契合，足佐證其等自白事實之真實性，

自得以認定犯罪事實，尚難僅以原確定判決未逐一具體說明

開戶文件如何得為補強證據之理由，即認其未加以審酌，而

使其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嶄新性。原裁定此部分誤認，容有

誤會，惟其此部分理由雖有不當，然就結果而言並無二致，

尚無因此撤銷之必要。另本件再抗告人等所執之新事證，既

均係就卷內業已存在，未具嶄新性之證據資料，顯非適法之

再審事由，故第一審及原審法院未通知再抗告人等到場以聽

取意見，亦無違法可指。

五、再抗告人等再抗告意旨所載各節，無非係以執其主觀上自認

符合再審要件之證據，就原確定判決取捨證據等採證認事職

權行使及已說明之事項而為爭執。然其等所指或係認原確定

判決違背法令，而屬非常上訴之救濟範疇，或徒就卷內業已

存在，未具嶄新性之資料主張為新事實、新證據，顯均非得

依法聲請再審之理由。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件再抗告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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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陳松檀

                                  法　官  林柏泓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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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抗告人等因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5年3月4日駁回其抗告之裁定（114年度抗字第493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再審作為糾正確定判決事實認定錯誤之非常救濟機制，係立基於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或者確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始得重新進行單獨或綜合之觀察，以判斷確定判決有無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又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刑事案件經有罪判決確定後，若指摘確定判決證據取捨不當、採證認事違背經驗、論理或相關證據法則，或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判決不載理由或所載理由矛盾，或其他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等違背法令情事者，尚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因不屬於直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尚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審規定之要件，故不容受判決人就原案件卷內業經原確定判決取捨論斷之舊有事實或證據，徒自評價主張為新事實或新證據而執以聲請再審。
二、再抗告人等即再審聲請人林傳銘、林孟漢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06年度金訴字第6號判決，認定其等有共同遊說告訴人林秀華全權委託股票買賣操作，告訴人應允後，旋依指示匯款供林孟漢操作股票、交割股款，並反覆電聯不知情之證券業務員董香伶，為告訴人從事股票投資，以林孟漢一己之價值分析、投資判斷，決定股票買賣標的、時間、數量及金額，另推由林傳銘詢問董香伶股票交易情形並對帳，以此方式共同非法經營證券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等犯罪事實，因而均論處非法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再抗告人等提出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益證券）之民國103年6月18日告訴人開戶合約（含風險限制條款）及原始授權書（下稱開戶文件），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該合約、條款及授權書，告訴人係其本人自行交易，非全權委託；且原確定判決漏未斟酌臺南地院107年度南司調字第87號調解筆錄第2條之約定，告訴人承認與再抗告人等間係共同投資失利之合夥人，乃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嗣經第一審裁定駁回其等之聲請，再抗告人等向原審法院提起抗告，原裁定以：原確定判決綜合再抗告人等之供述、告訴人及證人董香伶之證述，及卷附書面資料，足認告訴人在群益證券開戶後，即全權委託再抗告人等買賣股票，再抗告人等提出之開戶文件、調解筆錄之民事上約定等證據，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不足認再抗告人等應受無罪之判決，因認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而以第一審裁定駁回再審之聲請並無不當，其等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三、再抗告人等再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既認開戶文件具有嶄新性，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聽取伊等之意見。本件第一審未依該規定開庭即予駁回，已有重大程序違法，原審未予糾正仍維持第一審之裁定，自屬理由矛盾與適用法則不當之當然違背法令。又原確定判決據以定罪之所有補強證據，全數均採包裹式表列，無任何一項曾具體說明其採證與論證之理由，顯見其定罪之基礎僅有被告自白，並無補強，自屬僅憑自白定罪之違法。
　㈡告訴人於開戶後之103年9月16日主動向券商申請將融資額度大幅提高，對於其帳戶之風險與規模自係知情，伊等充其量僅是代為執行下單勞務之經理人或受任人。董香伶亦證稱：林孟漢第一次幫告訴人下單時，告訴人是同意的等語。原裁定引用具優勢證據地位之卷附調額申請書，卻猶採信有瑕疵之虛偽人證，違背證據優位法則，其證明力之判斷顯然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
　㈢原裁定既認為開戶文件未經實質判斷而具有嶄新性，依論理法則，自非合法補強證據，而應予以排除，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即不得僅以自白定罪。原確定判決違背自白補強法則，自屬違背法令之判決。另伊等已具體指明103年6月20日之首日10筆交易，均係告訴人為滿足信用戶開戶門檻而自行為之，且本件其中8個月期間，告訴人之帳戶僅其自用交割之新臺幣100萬元資金，並無資產交付之事實。原裁定無視於此，罔顧本件金流混藏寄託之事實，倒果為因，忽略電腦系統自動鎖死之物理限制及電子帳單通報機制，並將合法之民事表單曲解為刑事犯罪授權，其法律涵攝、證據評價之過程均顯然違背法令。另原審未就此爭議函詢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或送交專業人士鑑定，有違反論理法則、理由矛盾、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當然違法。
　㈣依金融實務及科技常理，伊等在未持有交割帳戶存摺及網路銀行密碼之情形下，客觀上絕無自行補摺或登入網路銀行之可能。然原裁定逕認伊等透過帳戶買賣股票，並強行涵攝為非法全權委託，其適用法則顯有重大違誤。又交付資產與買賣下單為兩個獨立之構成要件，自無從買賣下單即可推論資產交付之理。原裁定未嚴格區分，糾正第一審之裁定，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四、查本件第一審裁定已說明再抗告人等所指新證據之開戶文件、調解筆錄，均係於原確定判決案件偵查中即已存在之資料，並經法院調查及斟酌；且其等聲請意旨均係依憑己見所為之事實認定及證據評價，對於已存在於卷內之證據資料而再事爭執，無從認有新事實、新證據之存在，顯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要件所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情形不符，因認其等之聲請顯無理由，應予駁回。原裁定以原確定判決未具體說明開戶文件如何得為補強證據之理由，誤認再抗告人等提出之開戶文件仍具有嶄新性，因而將之與先前之其他證據綜合判斷，而認該等文件並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顯著性。然原確定判決論處再抗告人等非法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罪刑，既係以開戶文件及其他供述、非供述證據，作為再抗告人等於該案所為自白之補強證據，且上揭補強證據之內容，與再抗告人等於該案訴訟程序中之任意性自白相互契合，足佐證其等自白事實之真實性，自得以認定犯罪事實，尚難僅以原確定判決未逐一具體說明開戶文件如何得為補強證據之理由，即認其未加以審酌，而使其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嶄新性。原裁定此部分誤認，容有誤會，惟其此部分理由雖有不當，然就結果而言並無二致，尚無因此撤銷之必要。另本件再抗告人等所執之新事證，既均係就卷內業已存在，未具嶄新性之證據資料，顯非適法之再審事由，故第一審及原審法院未通知再抗告人等到場以聽取意見，亦無違法可指。
五、再抗告人等再抗告意旨所載各節，無非係以執其主觀上自認符合再審要件之證據，就原確定判決取捨證據等採證認事職權行使及已說明之事項而為爭執。然其等所指或係認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而屬非常上訴之救濟範疇，或徒就卷內業已存在，未具嶄新性之資料主張為新事實、新證據，顯均非得依法聲請再審之理由。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陳松檀
                                  法　官  林柏泓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5年度台抗字第651號

再 抗告 人  林傳銘                    





            林孟漢                    





上列再抗告人等因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聲請再審案件，不

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5年3月4日駁回其抗告之裁

定（114年度抗字第493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再審作為糾正確定判決事實認定錯誤之非常救濟機制，係

    立基於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或者確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

    要證據漏未審酌，始得重新進行單獨或綜合之觀察，以判斷

    確定判決有無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又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

    ，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刑事案件經有罪判決確定後，若指

    摘確定判決證據取捨不當、採證認事違背經驗、論理或相關

    證據法則，或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或其他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等違背法令情事

    者，尚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因不屬於直

    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尚無從認為符合得聲

    請再審規定之要件，故不容受判決人就原案件卷內業經原確

    定判決取捨論斷之舊有事實或證據，徒自評價主張為新事實

    或新證據而執以聲請再審。

二、再抗告人等即再審聲請人林傳銘、林孟漢經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下稱臺南地院）106年度金訴字第6號判決，認定其等有

    共同遊說告訴人林秀華全權委託股票買賣操作，告訴人應允

    後，旋依指示匯款供林孟漢操作股票、交割股款，並反覆電

    聯不知情之證券業務員董香伶，為告訴人從事股票投資，以

    林孟漢一己之價值分析、投資判斷，決定股票買賣標的、時

    間、數量及金額，另推由林傳銘詢問董香伶股票交易情形並

    對帳，以此方式共同非法經營證券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等犯罪

    事實，因而均論處非法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罪刑確定（下

    稱原確定判決）。再抗告人等提出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群益證券）之民國103年6月18日告訴人開戶合約（

    含風險限制條款）及原始授權書（下稱開戶文件），主張原

    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該合約、條款及授權書，告訴人係其本人

    自行交易，非全權委託；且原確定判決漏未斟酌臺南地院10

    7年度南司調字第87號調解筆錄第2條之約定，告訴人承認與

    再抗告人等間係共同投資失利之合夥人，乃依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嗣經第一審裁定駁回其等

    之聲請，再抗告人等向原審法院提起抗告，原裁定以：原確

    定判決綜合再抗告人等之供述、告訴人及證人董香伶之證述

    ，及卷附書面資料，足認告訴人在群益證券開戶後，即全權

    委託再抗告人等買賣股票，再抗告人等提出之開戶文件、調

    解筆錄之民事上約定等證據，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

    判斷，均不足認再抗告人等應受無罪之判決，因認與刑事訴

    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而以第一審

    裁定駁回再審之聲請並無不當，其等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

    回。

三、再抗告人等再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既認開戶文件具有嶄新性，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

    之2規定，聽取伊等之意見。本件第一審未依該規定開庭即

    予駁回，已有重大程序違法，原審未予糾正仍維持第一審之

    裁定，自屬理由矛盾與適用法則不當之當然違背法令。又原

    確定判決據以定罪之所有補強證據，全數均採包裹式表列，

    無任何一項曾具體說明其採證與論證之理由，顯見其定罪之

    基礎僅有被告自白，並無補強，自屬僅憑自白定罪之違法。

　㈡告訴人於開戶後之103年9月16日主動向券商申請將融資額度

    大幅提高，對於其帳戶之風險與規模自係知情，伊等充其量

    僅是代為執行下單勞務之經理人或受任人。董香伶亦證稱：

    林孟漢第一次幫告訴人下單時，告訴人是同意的等語。原裁

    定引用具優勢證據地位之卷附調額申請書，卻猶採信有瑕疵

    之虛偽人證，違背證據優位法則，其證明力之判斷顯然違反

    經驗及論理法則。

　㈢原裁定既認為開戶文件未經實質判斷而具有嶄新性，依論理

    法則，自非合法補強證據，而應予以排除，依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規定，即不得僅以自白定罪。原確定判決違背自

    白補強法則，自屬違背法令之判決。另伊等已具體指明103

    年6月20日之首日10筆交易，均係告訴人為滿足信用戶開戶

    門檻而自行為之，且本件其中8個月期間，告訴人之帳戶僅

    其自用交割之新臺幣100萬元資金，並無資產交付之事實。

    原裁定無視於此，罔顧本件金流混藏寄託之事實，倒果為因

    ，忽略電腦系統自動鎖死之物理限制及電子帳單通報機制，

    並將合法之民事表單曲解為刑事犯罪授權，其法律涵攝、證

    據評價之過程均顯然違背法令。另原審未就此爭議函詢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或送交

    專業人士鑑定，有違反論理法則、理由矛盾、應調查之證據

    未予調查之當然違法。

　㈣依金融實務及科技常理，伊等在未持有交割帳戶存摺及網路

    銀行密碼之情形下，客觀上絕無自行補摺或登入網路銀行之

    可能。然原裁定逕認伊等透過帳戶買賣股票，並強行涵攝為

    非法全權委託，其適用法則顯有重大違誤。又交付資產與買

    賣下單為兩個獨立之構成要件，自無從買賣下單即可推論資

    產交付之理。原裁定未嚴格區分，糾正第一審之裁定，顯有

    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四、查本件第一審裁定已說明再抗告人等所指新證據之開戶文件

    、調解筆錄，均係於原確定判決案件偵查中即已存在之資料

    ，並經法院調查及斟酌；且其等聲請意旨均係依憑己見所為

    之事實認定及證據評價，對於已存在於卷內之證據資料而再

    事爭執，無從認有新事實、新證據之存在，顯與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要件所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情

    形不符，因認其等之聲請顯無理由，應予駁回。原裁定以原

    確定判決未具體說明開戶文件如何得為補強證據之理由，誤

    認再抗告人等提出之開戶文件仍具有嶄新性，因而將之與先

    前之其他證據綜合判斷，而認該等文件並無足以動搖原確定

    判決所認定事實之顯著性。然原確定判決論處再抗告人等非

    法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罪刑，既係以開戶文件及其他供述

    、非供述證據，作為再抗告人等於該案所為自白之補強證據

    ，且上揭補強證據之內容，與再抗告人等於該案訴訟程序中

    之任意性自白相互契合，足佐證其等自白事實之真實性，自

    得以認定犯罪事實，尚難僅以原確定判決未逐一具體說明開

    戶文件如何得為補強證據之理由，即認其未加以審酌，而使

    其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嶄新性。原裁定此部分誤認，容有誤

    會，惟其此部分理由雖有不當，然就結果而言並無二致，尚

    無因此撤銷之必要。另本件再抗告人等所執之新事證，既均

    係就卷內業已存在，未具嶄新性之證據資料，顯非適法之再

    審事由，故第一審及原審法院未通知再抗告人等到場以聽取

    意見，亦無違法可指。

五、再抗告人等再抗告意旨所載各節，無非係以執其主觀上自認

    符合再審要件之證據，就原確定判決取捨證據等採證認事職

    權行使及已說明之事項而為爭執。然其等所指或係認原確定

    判決違背法令，而屬非常上訴之救濟範疇，或徒就卷內業已

    存在，未具嶄新性之資料主張為新事實、新證據，顯均非得

    依法聲請再審之理由。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件再抗告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陳松檀

                                  法　官  林柏泓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5年度台抗字第651號

再 抗告 人  林傳銘                    





            林孟漢                    





上列再抗告人等因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5年3月4日駁回其抗告之裁定（114年度抗字第493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再審作為糾正確定判決事實認定錯誤之非常救濟機制，係立基於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或者確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始得重新進行單獨或綜合之觀察，以判斷確定判決有無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又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刑事案件經有罪判決確定後，若指摘確定判決證據取捨不當、採證認事違背經驗、論理或相關證據法則，或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判決不載理由或所載理由矛盾，或其他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等違背法令情事者，尚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因不屬於直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尚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審規定之要件，故不容受判決人就原案件卷內業經原確定判決取捨論斷之舊有事實或證據，徒自評價主張為新事實或新證據而執以聲請再審。

二、再抗告人等即再審聲請人林傳銘、林孟漢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06年度金訴字第6號判決，認定其等有共同遊說告訴人林秀華全權委託股票買賣操作，告訴人應允後，旋依指示匯款供林孟漢操作股票、交割股款，並反覆電聯不知情之證券業務員董香伶，為告訴人從事股票投資，以林孟漢一己之價值分析、投資判斷，決定股票買賣標的、時間、數量及金額，另推由林傳銘詢問董香伶股票交易情形並對帳，以此方式共同非法經營證券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等犯罪事實，因而均論處非法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再抗告人等提出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益證券）之民國103年6月18日告訴人開戶合約（含風險限制條款）及原始授權書（下稱開戶文件），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該合約、條款及授權書，告訴人係其本人自行交易，非全權委託；且原確定判決漏未斟酌臺南地院107年度南司調字第87號調解筆錄第2條之約定，告訴人承認與再抗告人等間係共同投資失利之合夥人，乃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嗣經第一審裁定駁回其等之聲請，再抗告人等向原審法院提起抗告，原裁定以：原確定判決綜合再抗告人等之供述、告訴人及證人董香伶之證述，及卷附書面資料，足認告訴人在群益證券開戶後，即全權委託再抗告人等買賣股票，再抗告人等提出之開戶文件、調解筆錄之民事上約定等證據，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不足認再抗告人等應受無罪之判決，因認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而以第一審裁定駁回再審之聲請並無不當，其等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三、再抗告人等再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既認開戶文件具有嶄新性，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聽取伊等之意見。本件第一審未依該規定開庭即予駁回，已有重大程序違法，原審未予糾正仍維持第一審之裁定，自屬理由矛盾與適用法則不當之當然違背法令。又原確定判決據以定罪之所有補強證據，全數均採包裹式表列，無任何一項曾具體說明其採證與論證之理由，顯見其定罪之基礎僅有被告自白，並無補強，自屬僅憑自白定罪之違法。

　㈡告訴人於開戶後之103年9月16日主動向券商申請將融資額度大幅提高，對於其帳戶之風險與規模自係知情，伊等充其量僅是代為執行下單勞務之經理人或受任人。董香伶亦證稱：林孟漢第一次幫告訴人下單時，告訴人是同意的等語。原裁定引用具優勢證據地位之卷附調額申請書，卻猶採信有瑕疵之虛偽人證，違背證據優位法則，其證明力之判斷顯然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

　㈢原裁定既認為開戶文件未經實質判斷而具有嶄新性，依論理法則，自非合法補強證據，而應予以排除，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即不得僅以自白定罪。原確定判決違背自白補強法則，自屬違背法令之判決。另伊等已具體指明103年6月20日之首日10筆交易，均係告訴人為滿足信用戶開戶門檻而自行為之，且本件其中8個月期間，告訴人之帳戶僅其自用交割之新臺幣100萬元資金，並無資產交付之事實。原裁定無視於此，罔顧本件金流混藏寄託之事實，倒果為因，忽略電腦系統自動鎖死之物理限制及電子帳單通報機制，並將合法之民事表單曲解為刑事犯罪授權，其法律涵攝、證據評價之過程均顯然違背法令。另原審未就此爭議函詢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或送交專業人士鑑定，有違反論理法則、理由矛盾、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當然違法。

　㈣依金融實務及科技常理，伊等在未持有交割帳戶存摺及網路銀行密碼之情形下，客觀上絕無自行補摺或登入網路銀行之可能。然原裁定逕認伊等透過帳戶買賣股票，並強行涵攝為非法全權委託，其適用法則顯有重大違誤。又交付資產與買賣下單為兩個獨立之構成要件，自無從買賣下單即可推論資產交付之理。原裁定未嚴格區分，糾正第一審之裁定，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四、查本件第一審裁定已說明再抗告人等所指新證據之開戶文件、調解筆錄，均係於原確定判決案件偵查中即已存在之資料，並經法院調查及斟酌；且其等聲請意旨均係依憑己見所為之事實認定及證據評價，對於已存在於卷內之證據資料而再事爭執，無從認有新事實、新證據之存在，顯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要件所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情形不符，因認其等之聲請顯無理由，應予駁回。原裁定以原確定判決未具體說明開戶文件如何得為補強證據之理由，誤認再抗告人等提出之開戶文件仍具有嶄新性，因而將之與先前之其他證據綜合判斷，而認該等文件並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顯著性。然原確定判決論處再抗告人等非法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罪刑，既係以開戶文件及其他供述、非供述證據，作為再抗告人等於該案所為自白之補強證據，且上揭補強證據之內容，與再抗告人等於該案訴訟程序中之任意性自白相互契合，足佐證其等自白事實之真實性，自得以認定犯罪事實，尚難僅以原確定判決未逐一具體說明開戶文件如何得為補強證據之理由，即認其未加以審酌，而使其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嶄新性。原裁定此部分誤認，容有誤會，惟其此部分理由雖有不當，然就結果而言並無二致，尚無因此撤銷之必要。另本件再抗告人等所執之新事證，既均係就卷內業已存在，未具嶄新性之證據資料，顯非適法之再審事由，故第一審及原審法院未通知再抗告人等到場以聽取意見，亦無違法可指。

五、再抗告人等再抗告意旨所載各節，無非係以執其主觀上自認符合再審要件之證據，就原確定判決取捨證據等採證認事職權行使及已說明之事項而為爭執。然其等所指或係認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而屬非常上訴之救濟範疇，或徒就卷內業已存在，未具嶄新性之資料主張為新事實、新證據，顯均非得依法聲請再審之理由。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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